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2025年7月11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7月11日我局拟对2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7月11日－2025年7月17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953-6688231(投资建设科）

传真：0953-6688292                  

通讯地址：盐池县盐州南路75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盐池县青山乡古峰庄村蓄水池建设工程项目
	盐池县青山乡古峰庄村
	盐池县青山乡人民政府
	环创(宁夏)生态环境设计院有限公司
	项目主要建设扬水泵站1座，铺设扬水管线0.7km，新建40000m3蓄水池一座,新建首部加压泵站1座，过滤站1座、配套田间管网1576亩。项目总投资763.44万元，环保投资83.76万元。
	(一)施工期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粉尘、固体废物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期粉尘、噪声污染。 (二)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植被绿化，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开展运营期生态恢复，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三)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采取作业区洒水、围挡，堆土砂石料苫盖，运输车辆密闭等措施。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要求。

(四)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施工场地和道路洒水降尘；管道试压废水经沉淀后回用，禁止外排；施工营地内生活区厕所采用装配式板房水冲环保厕所，定期由吸污车清掏外运至就近污水处理站处理。施工人员产生的盥洗废水用于泼洒抑尘。(五)按《报告表》要求落实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采用低噪声设备；对机械、设备加强定期检修、养护；禁止夜间施工，避免高噪设备同时施工，确保施工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表1限值要求。运营期采取基础减震、墙体阻隔等措施，确保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要求。(六)施工期建筑垃圾集中收集后送至指定地点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送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置。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对运营期产生的泵站检修废油 妥善处置，采用桶装储存后在危险废物贮存点暂存，并由专职人员负责管理、记录，泵站内最长暂存期一年，每年定期送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


	2


	盐池县青山乡常山子村蓄水池改造提升工程项目
	盐池县青山乡常山子村
	盐池县青山乡人民政府
	环创(宁夏)生态环境设计院有限公司
	项目主要建设新建取水口1座，铺设引水管线2.01km。新建40000m3蓄水池一座，沉砂池1座，首部过滤站1座，过滤站设置注肥泵1套、排污泵1套、进水出水泵各一套。配套田间管网650亩。项目总投资648.36万元，环保投资64.08万元。


	(一)施工期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粉尘、固体废物等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减少施工期粉尘、噪声污染。 (二)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施工结束后及时恢复植被绿化，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开展运营期生态恢复，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三)落实《报告表》提出的施工期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采取作业区洒水、围挡，堆土砂石料苫盖，运输车辆密闭等措施。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要求。(四)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用于施工场地和道路洒水降尘；管道试压废水经沉淀后回用，禁止外排；施工营地内生活区厕所采用装配式板房水冲环保厕所，定期由吸污车清掏外运至就近污水处理站处理。施工人员产生的盥洗废水用于泼洒抑尘。(五)按《报告表》要求落实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采用低噪声设备；对机械、设备加强定期检修、养护；禁止夜间施工，避免高噪设备同时施工，确保施工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表1限值要求。运营期采取基础减震、墙体阻隔等措施，确保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要求。(六)施工期建筑垃圾集中收集后送至指定地点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送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置。多余废弃土方运至临时弃土场，并按照水保要求平整。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对运营期产生的泵站检修废油 妥善处置，采用桶装储存后在危险废物贮存点暂存，并由专职人员负责管理、记录，泵站内最长暂存期一年，每年定期送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



